臺中市圓滿戶外劇場 2025/04/16 製

 臺中市圓滿戶外劇場【場地使用切結書】
1、 活動名稱：
2、 借用地點：臺中市圓滿戶外劇場及大門口旗桿處廣場
3、 借用時間：自中華民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4、 本切結所稱之「借用人」，包含主辦、合辦節目之演出團體、合作單位、外租之租用單位及各受託執行廠商等，所稱之「文化局」，指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5、 借用人佈置及使用場地時，所有物品包含燈光、音響、舞台、道具、布景、宣傳品等擺放時，嚴禁阻礙消防設施、逃生指示標誌及逃生通道，並應標明施工區及設置足夠之夜間警示設施，以確保民眾之安全。活動期間如有發生有害公共安全情事或造成他人權益損害者，借用人應自行負法律上一切責任。
6、 借用人因借用場地舉辦活動而引起之糾紛及違法事件，均應自行負責處理。
7、 借用人於借用期間應負責維持場地及周邊環境清潔，文化局得隨時抽查，本劇場使用完畢後，借用人應將一切自有之物件搬離、垃圾清運並將場地回復原狀，並檢附保證金收據，向文化局申請復原查核及退還保證金，經文化局查核無誤後，無息退還保證金。借用人未將場地清理回復原狀或毀損財物者，文化局得代為清理或修復，其費用由保證金內支應，不足部分由借用人負擔之。
8、 借用人於借用期間，場地設施（包含但不限於觀眾席座椅、觀眾席階梯、觀眾出入口鐵門、館內車道旁屋頂、舞台上地磚等）如有損壞，應負修復及賠償之責，借用人同意文化局由保證金扣抵維修費用，不足部分七個工作天內補足。
9、 借用人於借用期間應針對活動性質、內容，參照現行政府制訂相關規範，投保足額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保障所有參與活動人員生命、身體及公共安全，並提供保單副本供文化局存查。
10、 借用人非經館方同意，不得在館內或其四周任意佈置、擅設牌樓、旗幟，或張貼海報、宣傳標語，否則予以拆除。
11、 依「菸害防制法」規定，劇場內外全面禁菸，若違反本項規定，將依法裁罰，吸菸者處最高1萬元罰鍰；依「噪音管制法」規定，為避免干擾周圍學校、商店及住家，須隨時配合館方控制活動音量之要求。
12、 劇場之器材及各項附屬週邊設備，未經事前同意，不得予以拆卸、加設、改裝、搬動。如有超出場內電力、線路之配置，亦不得擅自裝設，若因使用不當致設備損害，應負修復及賠償之責。
13、 申請明火表演，應於表演活動開始三十日前，填具申請書並檢具相關文件向臺中市政府消防局提出申請，經取得許可書後，提供副本予文化局備查，始得為之。
14、 借用人執行活動過程從事錄音、錄影、攝影等工作，如有利用他人之著作如音樂、攝影、圖形、視聽、錄音、戲劇、舞蹈、美術、翻譯及其他著作時，借用人應取得該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人同意，不得有侵害他人權益之情事，侵害第三人合法權益時，應由借用人負責處理並承擔一切法律責任及費用。
15、 前後台工作人員及演出人員之貴重物品，請自行隨身保管或派專人保管，遺失館方概不負責。
16、 借用人應遵守「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其施行細則之規定，採行安全措施；執行裝、拆台作業之工作人員，於高空及升降作業時，進入舞台區、鷹架、雷亞架（Layher）、高塔等空間，應配戴安全帽。如有從事高處作業時，借用人應要求工作人員配戴安全帽及背負式安全帶，若因未注意安全問題而導致意外危險發生或致使設備毀壞，一切責任及賠償事宜皆由借用人自行負責。
17、 借用人應遵守臺中市圓滿戶外劇場使用管理辦法及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如違反情節嚴重或經勸未改善，文化局得隨時停止借用人使用，一切損失應由借用人自行負責，不得異議。
        此 致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借用單位：
代表人：　　　　　　　　                     （簽名蓋章）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